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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2009年下半年考试于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全国129个城市（含香港特别行政区）、386个考点、2,846个考场举行。此次考试在原有公共基础、个人理财、风险管理三科目的基础上，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推出公司信贷和个人贷款两门新证书考试，至此，资格认证考试科目增至五门。

天津、福建等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以推动员工参加资格认证考试为契机，大力促进人员队伍建设，提高员工整体素质，作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项重要举措。特别是把招聘、职务任免、晋级等与考试达标相挂钩，这种做法值得借鉴。特将相关制度要求编发专刊，供参考交流。
天津农合行制定资格认证考试管理办法

促进员工整体素质的进一步提升
为提高全行员工的整体素质，加强员工参加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考试的管理，天津农村合作银行根据《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暂行规定》、《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管理暂行办法（试行）》、《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考试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制定了《天津农村合作银行关于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考试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作为全行员工报名、考试、领取证书、取得从业资格的相关行为规范。

通过制定和实施《管理办法》，天津农合行员工参加从业资格考试的积极性有了大幅提高。全行共有5000多名员工，2009年下半年五个科目考试报名达到4186人次，参考3649人次，通过1515人次；其中报考公共基础科目2902人次，通过1199人次，通过率达到45.42%。
《管理办法》对参考人员范围提出了明确要求。至2010年底，除男年满50周岁及以上，女年满45周岁及以上人员无必须要求外，须参加并通过公共基础科目考试的人员包括：市合行各部、室、营业部、支行正副职，区县行社正副职；市合行营业部、支行内设部门和区县行社各部、室及营业部、支行（信用社）正副职；市、区县行社机关部室管理人员；业务岗从业人员。须参加并通过专业科目考试的人员包括：主管风险管理和个人理财工作的市合行各部、室、营业部、支行正副职，区县行社正副职；负责风险管理和个人理财工作的市合行营业部、支行内设部门和区县行社各部、室及营业部、支行（信用社）正副职；从事风险管理和个人理财工作的市、区县行社机关业务部室管理人员；从事风险管理和个人理财工作的业务岗从业人员。

实行岗位轮换人员，须在定岗之日起1年内，通过其岗位相关的专业科目考试。
今后新入行员工须在1年内，通过公共基础科目的考试，并在定岗之日起1年内，通过其岗位相关的专业科目考试。

《管理办法》还规定了相应的奖罚措施。包括：鼓励员工参加非本岗位的专业科目考试，成绩优异的人员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进入后备人才库。

对于在规定时间内，未通过公共基础科目考试的领导干部，给予一次补考机会，补考未通过者一律免去所任职务；在规定时间内，未通过专业科目考试的领导干部，给予一次补考机会，补考未通过者须对其分工做出调整，或免去其所任职务；在规定时间内，未通过公共基础科目考试的部室管理人员和业务岗从业人员，给予一次补考机会，补考未通过者一律待岗学习，直至取得上岗资格。待岗学习期间，其工资标准为该员工在职的保底工资加工龄工资部分，但不得少于我市最低工资标准；在规定时间内，未通过专业科目考试的业务部室管理人员和业务岗从业人员，给予一次补考机会，补考未通过者一律调离本岗位； 2006年1月1号以后入行的员工，至2010年底，未通过公共基础科目考试者，一律解除劳动合同。

《管理办法》对证书管理也作出规定：领取资格证书后，应到所在区县行社的人力资源部进行备案；遗失证书，应报知其所在行社人力资源部，并出具关于证书遗失证明，该行社人力资源部审核无误后到市合行人力资源部进行挂失登记；各区县行社人力资源部应在每年年底前汇总当年本单位干部员工资格证书取得情况，并报备市合行人力资源部。
福建省农信社近万名员工参加从业资格考试

10月31日至11月1日，2009年下半年银行业从业资格考试举行，福建省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9431名员工参加考试，五个科目考试报名达到13113人次，通过5995人次，比2009年上半年三个科目考试报名2986人次、通过891人次均有了大幅提高。
福建全省农信社、农合行现有员工近15000人。根据福建省联社的有关要求，全省应考人数为14000人，截至目前通过1个科目以上人员共7196人，通过2个科目以上人员为3080人，通过4个科目以上人员107人。通过1个科目以上人员占应考人员的51.08%，高于占比的有26个单位，仙游县联社、省联社、莆田荔城区联社位居前三名；通过2个科目以上人员占应考人员的22%，高于该比率的有26个单位，前三名分别为省联社、武平联社、古田县联社。

为推进“创学习型信用社、做知识型员工”活动，促进提高全省农村信用社员工综合素质，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下发了《关于认真组织参加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考试的紧急通知》，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在全省农信社推行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考试。全省各联社、合行积极响应，认真做好参加考试的动员与组织工作，一些联社领导带头报名，妥善解决工学矛盾，达到带动学习、促进提高素质的效果。

福建省联社要求，各联社要从促进农信社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到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的重要意义，做认真做好宣传动员和组织考试工作，做到以考促学，以考督学，并以此为契机，积极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弘扬农信社核心价值观等企业理念，大力推进“学习型”机构建设，努力培养具有良好从业素质、职业道德、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的高素养员工队伍，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 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关于认真组织参加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考试的通知》

各县（区）联社：

为配合实施2009-2012年新一轮全省农村信用社培训规划,推进“创学习型信用社、做知识型员工”活动，尽快提高全系统员工素质，以适应新时期新任务的要求，根据优化农村信用社人力资源结构，推行从业资格认证的要求，并参照其他金融机构的做法，经研究，现就做好参加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考试工作通知如下：

一、必考对象

全省农村信用社系统中专以上学历未满50周岁（1959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男员工、未满45周岁（1964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女员工以及非工勤类劳务派遣人员为必考对象。其余员工鼓励参加考试。

二、必考科目

所有参加考试对象须通过2个科目以上的考试，其中“公共基础”科目规定为必考科目，其余科目由各联社根据参考人员的岗位工作性质，选择1个科目作为必考科目，原则上基层网点负责人及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应选择“风险管理”科目。对于取得“公共基础”科目和其他1个科目的人员，经省联社人教处确认后，视为在我省农村信用社系统内取得从业资格。

三、通过考试的时间要求

省联社成立（2005年7月）以来新招聘员工须在2010年底前通过考试（今年7月份以后招收的员工通过从业资格考试始得转正定级），其余必考对象须在2012年底前通过。

四、有关措施

1．凡在规定时限内通过考试的员工在晋级（晋岗）以及选拔各级管理人员时列为优先考虑的条件之一；劳务派遣人员列为优先延续派遣或在每年新员工招考时同等条件优先予以录用的条件之一。凡未通过的基层网点负责人及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将予以缓聘，其余未通过考试的员工将予以待岗，缓聘及待岗期间由所在联社在一年内进行强化学习并要求通过从业人员的资格补考。缓聘待岗期间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发放60%的基础工资，停发绩效工资；其他员工发放70%的基础工资或发放不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1.5倍的保障性工资，停发绩效工资。无特殊理由，一年内补考仍无法通过的，原则上应予以分流或解聘。未通过从业资格考试的非工勤类劳务派遣人员将予以解除劳务派遣关系。

2．从2010年起，取得从业资格率将列为各联社年度综合考评的一项内容。

3．各联社的教育经费要优先用于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特别是对于非必考对象主动参加考试并取得从业资格者应给予适当奖励。对未通过补考的不得报销有关考试费用。

请各联社迅速将有关精神传达到每一位工作人员，要从提高队伍素质，促进企业发展，提升行业形象的高度统一认识，并认真做好思想动员，分批次精心组织安排，妥当处理工学予盾，确保学习、工作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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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3
	3

	2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3
	
	3

	3
	天津农村合作银行
	
	
	

	4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5
	河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6
	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
	2

	7
	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8
	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1
	1
	2

	9
	吉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10
	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11
	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12
	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13
	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14
	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6
	3
	9

	15
	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16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7
	25
	32

	17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
	
	2

	18
	湖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3
	3
	6

	19
	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0
	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5
	
	5

	21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2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3
	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5
	
	5

	24
	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5
	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3
	
	3

	26
	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7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8
	青海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
	
	2

	29
	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
	
	
	

	3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总计
	37
	37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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